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8-145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重要提示：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金科地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者“公司”）1,601,515,6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25%，超过截止 2018年 10 月 25日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黄红云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于今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的通知，获悉黄红云先生与黄斯诗女

士于 2018年 10月 28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稳定现有控制结构，保障、促进金科股份稳定经营和持续

健康发展，黄红云先生（甲方）作为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拟与黄斯诗女士（乙方）

采取“一致行动”，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采取一致行动决定公司相关事项。为明确协议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的权利义务，

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特签订本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1、 乙方同意成为甲方一致行动人，在处理有关金科股份经营发展且根据《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需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均保持一致行动。 

2、保持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金科股份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

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行动。 

3、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乙方同意就自己作为金科股份股东享有的除收益

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授权甲方行使，乙方不再向甲方及金科股份另

行出具授权委托书。本协议送达金科股份后与授权委托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持一份，

送达金科股份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其他情况说明 

《通知》还就 2017年 4月 10日与广州市安尊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安

尊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巩固对金科股份的控制地位，本人与广州安尊公司于 2017年 4月 10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其中约定广州安尊公司在《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之日

起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等方式足额购买金科股份 2 亿股股票，并按照《一致

行动协议》的约定与本人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广

州安尊公司未履行购买金科股份 2亿股股票的义务，《一致行动协议》一直未得

到实际履行，广州安尊公司与本人未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从客观情况来看，截至

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本人与广州安尊公司已无法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 

《通知》另外就后续计划进行了简要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为巩固和稳定对金科股份的现有控制结构，本人不排除根据市场变化以及

其他综合因素的情况进一步增持金科股份股票的可能，若在增持过程中或因增持

而触发要约收购，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金科股份 1,477,930,058 股，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 27.6781%；黄斯诗女士

持有金科股份 123,585,610股，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 2.3145%。本《一致行动协



 

议》签署后，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本公司 1,601,515,668 股，

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 29.9925%。 

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发生重

大影响,有利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巩固控制地位，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四、备查文件 

1、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致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函； 

2、《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